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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 2011 年度述职报告 

根据公司《独立董事制度》以及《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公司董事会独

立董事积极履行职责，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独立性，保护中小投资者

利益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独立董事 2011 年度履行职责情况如下： 

本公司独立董事按照《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

度》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规定和要求，通过公司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积极

履行职责。目前，公司董事会下设立了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战略委

员会，其中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是由独立董事占多数并由独立董事担

任委员会召集人，在战略委员会中有两名独立董事成员。他们在各个专业委员会

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011 年，董事会共召开二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和五次专门委员会会议，独立董

事全部参加了这些会议。通过会议审议和讨论，独立董事对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

项目销售进度及时进行了解，对公司重大投资项目进行详细审查；通过专门会议，

审计委员会对公司年报审计计划、审计工作重点和审计工作进程进行监督；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对提取长期激励基金和支付高管薪酬等事项进行审议；战略委员会

对 2011 年初公司提出的“一体两翼”战略进行审议，提出执行路径的建议。 

2011 年各位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和专业委员会会议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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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绪富 24 2 22 0 0 4 4 

夏新平 24 2 22 0 0 4 4 

王志乐 24 1 22 1 0 3 3 

靳庆军 24 2 22 0 0 3 3 

宋军 18 1 17 0 0 1 1 

在 2011 年初到 3 月中旬，独立董事及时听取公司管理层对公司生产经营情

况和投、融资活动等重大事项的情况汇报，并在公司的安排下，亲赴公司项目现



场进行考察调研，其中王志乐董事在深圳、李绪富董事在上海、夏新平董事在武

汉、靳庆军董事在北京，他们与区域负责人就区域市场和项目销售情况进行沟通，

了解了一线市场的具体情况和项目的销售状况。在 2011 年报编制审计期间，独

立董事夏新平考察了武汉的项目、独立董事宋军考察了珠海的项目、独立董事靳

庆军考察了杭州的项目、李绪富考察了上海的项目、王志乐董事考察了西安的项

目。 

2011 年 8 月至 2012 年初，深圳证监局对公司进行例行检查，检查期间，独

立董事积极、主动地与监管机构进行沟通，客观、公正地对公司予以评价，充分

发挥了独立董事的独立作用。 

报告期内，独立董事提出了一些经营管理方面的建议，公司管理层都采取了

实际的措施予以贯彻执行。如有独立董事建议专门委员会要召开委员见面或电话

会议，增加对重大议案的深入讨论和沟通。2012 年初公司安排独立董事见面交

流，同时对公司内审工作总结和计划提出审议意见；有独立董事建议根据房地产

金融业务的发展状况，内审工作需要将房地产金融业务纳入管理范围，公司内审

部在 2011 年内审工作安排中着重对房地产金融业务进行了检查，提出了内审意

见。 

在报告期内，独立董事就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未对公司2011年度董事会议案及其他非董事会议案事项提出异议。 

 

独立董事：李绪富、王志乐、夏新平、靳庆军、宋军 

2012 年 4 月 25 日 


